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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大道西侧区域评估项目
合同协议

采购人（以下称甲方）:常州市金坛区金城镇人民政府 合同编号：

供应商（以下称乙方）: 荆州博物馆

签订地点：常州市金坛区金城镇人民政府

签订时间: 2022年9月16日

根据江苏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区域评估委托函（苏文物考函字[ 2021 ] 99 号）的要求，

以及《关于印发江苏省开发区域评估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苏商开发[2019]280 号）及

所附《江苏省开发区文物资源区域评估工作方案》之精神，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诚实守

信的基础上，就 金沙大道西侧 地块开展文物资源区域评估事宜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

一、委托开展的工作内容、时间、方法及质量要求

1、项目名称： 金沙大道西侧区域评估项目 。

2、区域范围：位于 金沙大道西侧地块（北至丹金溧漕河、南至金茅公路、西至丹金溧

漕河、东至金沙大道） ，区域评估面积约 1.05 平方公里。

3、评估时间：乙方自进场之日起 60 个晴好工作日内完成全部评估工作。

4、工作方法：乙方须按照在江苏省文物局备案的《金沙大道西侧（四至为：北至丹金溧

漕河、南至金茅公路、西至丹金溧漕河、东至金沙大道）地块文物资源区域评估工作方案》

开展评估工作，工作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历史文献资料搜集整理、考古区域系统调查、普通区

域考古勘探、重点区域考古勘探等。

5、质量要求：乙方须按照在江苏省文物局备案的《金沙大道西侧（四至为：北至丹金溧

漕河、南至金茅公路、西至丹金溧漕河、东至金沙大道）地块文物资源区域评估工作方案》

完成各类文字记录、照相摄像记录、测绘记录。在评估工作结束后，乙方须向甲方提交符合

条件与要求的区域评估成果报告纸质版 6套、电子版 1 套，须一次性向 常州 市文物局指定

的文博机构移交本项目中调查采集的文物标本（如有）。

二、双方责任

甲方责任：

1、负责文物资源区域评估项目的确认、协调等相关工作。积极协助乙方开展评估工作。

2、协助乙方调查采访当地原始居民，协助乙方雇请具备一定条件的当地原始居民作为考

古区域系统调查向导，雇请向导费用由乙方承担。

3、及时向乙方提交该项目评估区域用地红线图、现状图、准确的地下管线图、地下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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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图、测控点具体位置及其三维数据等资料。

4、协助江苏省文物局、 常州 市文物局组织专家对评估工作现场开展指导检查、审核验

收等工作。

5、按协议规定及时向乙方支付本项目区域评估经费。

乙方责任：

1、接受江苏省文物局、常州市文物局组织的专家对本项目评估工作现场的指导检查、监

督管理及审核验收。

2、完成本项目评估工作后，及时整理并向 常州 市文物局指定的考古机构移交有关评估

资料；完成本项目评估工作后，及时编制本项目评估成果报告，并对报告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负责；根据江苏省文物局、 常州 市文物局所组织专家的意见与建议，及时修改完善本项目

评估资料及本项目评估成果报告。

3、自主开展本项目评估工作，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4、在本项目评估工作期间，须严格遵守国家及当地相关法律法规。

5、自行解决本项目评估工作中的一切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工作生活场所、人员、设备、

交通、保险、医疗、税务、财务等。

6、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考古勘探工作规程》（试行）及《金

沙大道西侧（四至为：北至丹金溧漕河、南至金茅公路、西至丹金溧漕河、东至金沙大道）

地块文物资源区域评估工作方案》开展工作，确保评估工作的质量及评估成果的真实可靠；

由于乙方自身原因出现漏探、误探、瞒探等问题，使地下文物受损，给甲方带来负面影响和

损失，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由乙方负完全责任。

7、乙方应按协议规定及时向甲方提供增值税发票。

三、安全事宜

1、在甲方已提供区域评估范围平面图及准确的地下管线图、地下隐蔽设施图的前提下，

由于乙方或其相关人员的原因导致评估范围内地下管线、地下隐蔽设施遭受损坏，由此引起

的一切相关后果和责任（包括但不局限于损害赔偿责任），均由乙方负责。

2、乙方负责本项目评估工作现场的安全保卫工作。在本项目评估工作期间，乙方调查、

勘探发现古代遗迹、墓葬等遗存后，应立即采取有效保护措施，第一时间将所发现的古代遗

存以清单形式书面通知甲方及 常州 市文物局，由甲方采取安全保卫措施。若乙方未及时通

知，造成古代遗存的丢失、毁损，由乙方承担相应的民事及刑事责任。

3、在本项目评估工作期间，乙方负责所属评估人员人身、财物安保工作。乙方工作人员

在往来工地途中、评估作业期间及工余期间，发生的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工作人员、因乙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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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导致第三人的人身损害、财物毁损等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工作

人员、因乙方工作人员导致的第三人在本项目评估工作期间发生人身伤亡事故的，概由乙方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及相应的刑事责任。

四、委托经费及支付方式

1、委托经费数额

经过双方协商确定，甲方委托乙方开展本项目文物资源区域评估工作的经费为人民币

（小写：648000 元）。

以上经费均不包括考古勘探发现确认的古代遗迹的考古发掘经费。

2、支付方式

委托经费分两期支付：

第一期：合同签订后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30%，即人民币 壹拾玖万肆仟肆佰元整 （小写：

194400 元）。

第二期：本项评估工作结束，乙方完成《金沙大道西侧地块文物资源区域评估报告》并

通过江苏省文物局组织的专家审核验收后支付剩余款项，即人民币 肆拾伍万叁仟陆佰元整

（小写： 453600 元）。

注：付款前乙方向甲方提供等额增值税发票。

3、乙方帐号

户名：荆州博物馆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荆州区委分理处

开户行行号：102537010520

账号：1813094109200006557

五、违约责任

1、协议签订后，甲方不按约支付相关费用的，乙方可以暂停项目的评估工作，待甲方支

付完后重新启动评估工作。

2、因甲方原因导致本协议解除的，甲方须在协议签订后 60 日内一次性支付协议总价的

15%作为违约补偿。

因乙方原因不能全部履行协议义务或迟延履行协议义务导致甲方解除合同的，乙方应退

还已收取的全部款项，还应向甲方支付协议总价 15%的违约金。

六、如遇不可抗力，本协议自行解除，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七、本协议履行期间如发生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

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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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协议一式陆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甲方贰份、乙方贰份、相关部门存档贰份，

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未尽事宜，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甲 方： 乙 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名称（章）：荆州博物馆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湖北省荆州市荆中路 166 号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电话： 电话：0716-8494808

传真： 传真：0716-8496338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荆州区委分理处

账号：1813094109200006557


